
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乡村振兴后备力量培养
企联合培养办法

根据中共余庆县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在中等职业学校培养

乡村振兴人才充实村级后备力量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余党办发

〔2020〕8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工作实际，为抓好乡村振兴

后备力量校企联合培养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在县委组织部、县教体局的统筹和指导下，学校按照校地联

合培养办法，加强企业的合作，共同做好“双培养”工程乡村振

兴后备力量的培养工作，促进我县乡村振兴工作培养生力军和接

班人。

二、联合培养内容

（一）企业方工作内容

1、为学校提供的社会实践及就业基地，及时提供准确的企

业对毕业生的需求信息，协助学校做好“双培养”工程人才培养

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意依据学校的要求派遣管理人员到学校为学

生作岗位技术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工作。

2、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校园招聘会，优先与学

校毕业签约。

3、积极为学校“双培养”工程学员到企业实践、就业提供



便利条件。

4、及时向学校提供学生工作后的表现情况，为学校毕业生

提供良好的工作、培训和发展的条件。

5、企业和学校双方共同探索和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与输

送方案”，企业定期向学校提供企业的“订单培养计划”，拟定培

养方案，提出教学建议，并对于“订单”培养的学生优先录用。

6、对学校提供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办理就业手续，签订劳动

合同，提供劳动保障条件。

（二）学校方工作内容

1、同意作为企业的人才培养及供给基地，根据企业的需求，

及时提供“双培养”工程学员毕业生的专业、人数等详细情况，

优先向甲方推荐优秀毕业生。

2、及时通知企业举办校园招聘会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力所

能及的便利条件，积极为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便利条件。

3、积极向广大学生宣传企业的发展情况，鼓励学员到甲方

单位见习和工作。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为学员到甲方单位工作提供签约、

派遣等服务，及时办理档案等材料的发送。

5、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针对学生到企业工作的就业指导

工作。

6、积极拓展与企业的合作领域，在在职人员培养等方面开

展合作。



7、学校、企业双方共同探索和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与输

送方案”，按双方商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订单要求，选拔学生进

行订单培养与推荐，并适当吸收企业提出的教学建议指导课程设

置与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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